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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天职业字[2019]3728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728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我们”或“申报

会计师”）作为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南新制药”）的申

报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本说明除特别注明外，

所涉及公司财务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如无特别说明，本答复使用的简称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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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其他问题 ：（2）请发行人说明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资本化的原因、会计处

理、是否转为无形资产，发行人将外购的非专利技术资本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并说明发行人该项处理相关的内控及履行的程序；（3）请发行人重新说明截至目前未到

期的贴现或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明细情况，并说明相关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等信用等

级情况，发行人对上述机构开具的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终止确认是否谨慎；（4）请发行人重新

说明收购广州南新的对价构成情况， 包括识别出的资产、商誉等的金额情况。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问题（2）、（3）、（4），并发表核查意见。 

（一）其他问题（2），请发行人说明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资本化的原因、会

计处理、是否转为无形资产，发行人将外购的非专利技术资本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并说明发行人该项处理相关的内控及履行的程序； 

【发行人说明】 

1、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合同的主要条款 

2013 年 4 月，公司与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约定将辛伐他汀原

料药生产技术以 260 万元价格转让给公司。 

合同约定的转让步骤为：双方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药品技术转让申请并获

得核准；公司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补充申请并获得核准；公

司完成相关技术研究工作，并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开展后续技术审评工作，符

合要求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补充批件，核发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原药品批

准文号。 

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技术转让费的 20%；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递交药品技术转让申请并批准后支付 20%；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补充申请并

获受理后支付 20%；获得生产批文后支付剩余 40%。 

其他约定：协议签订和履行完毕后，未经公司同意，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不得将该技

术转让或者泄露给第三方，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也不得使用或者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 

2、会计处理，是否转为无形资产 

节  点 事项及支持性证据 
付款金额 

（万元） 
审批程序 会计分录 

2013年4月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52.00 

由公司研发部门发起，经

分管负责人、总经理、董

事长审批后付款 

借：预付账款 52 万元；贷：银

行存款 52 万元 

2013年7月 
获得广东药监局同意

生产技术转让的函 
52.00 

由常德分公司发起审批

流程，经常德分公司负责

借：预付账款 52 万元；贷：银

行存款 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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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点 事项及支持性证据 
付款金额 

（万元） 
审批程序 会计分录 

人和公司总经理和董事

长审批后付款 

2017年3月

和 4 月 

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和广东逸舒制药有限

公司开具 260 万元增

值税专用发票 

156.00 

由常德分公司发起审批

流程，经常德分公司负责

人和公司总经理和董事

长审批后付款 

借：预付账款 156 万元；贷：

银行存款 156 万元。同时借：

无形资产 245.28 万元；应交税

金：14.72 万元 贷：预付账款

260.00 

注：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 2017 年确认为无形资产，按照药品批件的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29 日）分 5 年摊销，截至 2019 年 11 月，累计摊销金额为 143.08 万元。 

3、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资本化的原因，发行人将外购的非专利技术资本化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辛伐他汀药品补充审批批

件（国药准字 H20163475），批件中注明：原药品生产企业为“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申

请内容为“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申请按照实施新修订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过程中药品技

术转让事项（2013 年局 38 号文）“情形三”将辛伐他汀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湖南南新制药有

限公司。 

药品补充审批批件中“2013 年局 38 号文情形三”是指：放弃全厂或部分剂型生产改造

的药品生产企业，可将相应品种生产技术转让给已通过新修订药品 GMP 认证的企业，但同

一剂型所有品种生产技术仅限于一次性转让给一家药品生产企业。放弃原料药GMP改造的，

相应药品品种可进行技术转让，转入方接受转让后再进行新修订药品 GMP 认证。 

综合分析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转让的合同相关条款和辛伐他汀原料药补充审批批

件相关内容，该项非专利技术属外购，且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产生于合同性权利

或其他法定权利（与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和获得辛伐他汀药品补充审批

批件），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合同中对技术转让价款约定明确（不含税 245.28

万元），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辛伐他汀原料药是子公司广州南新主要产品辛可的

原料药，公司掌握辛伐他汀原料药生产技术和取得生产批件后，将根据情况投入生产，将会

延长产品产业链，与该非专利技术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该项非专利技术源自公司与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和辛伐他汀药品补

充审批批件，在获得药品生产批件后，该项非专利技术达到了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转入无

形资产核算，后续计量按批件有效期进行摊销。 

综上：该项非专利技术系外购所得，在获得药品生产批件后，满足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后续按批件有效期进行摊销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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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项处理相关的内控及履行的程序 

阶段 相关的内控 履行的程序 

购买决策 《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度》 
公司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经办公会集体讨论形成

统一意见后签订合同。 

工艺转移及工

艺验证 

《新产品工艺验证管理规

定》、《产品注册申请管理

规程》、《档案管理制度》 

公司安排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技术转移及

工艺验证。2013 年 7 月转让方获取了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关于同意辛伐他汀生产技术转让调出的函》，公司

按照《新产品工艺验证管理规定》开始接收相关工艺资料并分

批试制，经长期稳定性试验检查合格后，2016 年 4 月向湖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2016 年 12 月获得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公司与辛伐他

汀原料药相关的工艺资料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归档管

理。 

根据合同约定

阶段性付款 
《款项支付管理办法》 

公司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根据合同约定，对各阶段

付款条件或成果进行验收确认，并经由部门负责人、总经理、

董事长签字审批后付款，处理见本题回复 2。 

（二）其他问题（3），请发行人重新说明截至目前未到期的贴现或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

的明细情况，并说明相关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等信用等级情况，发行人对上述机构开具

的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终止确认是否谨慎； 

【发行人说明】 

1、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均已到期

承兑。 

2、公司相关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等信用等级情况，公司对相关城商行、农商行、信

用社等机构开具的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终止确认是否谨慎 

由于公司判断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无法兑付的可能性极小，且报告期内未出现到期无法兑

付的情况，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对收到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地方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省级（中心城市）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出具的银行承

兑汇票背书出去后进行了终止确认。 

根据近期公开信息披露的票据违约情况、《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票据业务监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133 号）并参考《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案例解析（2019）》相关案例，且公司报告期终止确认的票据涉及的相关城商行、农商行、

信用社主要有青岛银行（地方上市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给出的评级为 AAA）、湖北银行（地方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给出的评级 AA+）、汉口银行(地方商业银行，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给出的评

级 AA+)、南昌农村商业银行(地方农村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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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给出的评级 AA+)等。上述银行信用等级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等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

行如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

兴业银行、浙商银行等 9 家存在差异，为保证应收票据终止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公司对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具体判断依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已背书未到

期的票据会计处理方法为：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终止确

认，其他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或贴现时继续确认应收票据，待到期兑付后终止确

认。信用等级较高银行具体包括以下银行： 

序号 银行名称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1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性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调整前后，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已背书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及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终止确认金额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463.40 无 422.00 无 

调整后 142.02 无 无 无 

差异 321.38  422.00  

调整后，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终止确认明细如下： 

201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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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号码 承兑银行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已背书未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元） 

期末是否 

终止确认 

1301521010047 20190124 

336935166 
交通银行武汉科技支行 285,000.00 是 

1105423000176 20190201 

347537519 
中国建设银行萍乡支行 100,000.00 是 

1309261000028 20190509 

393291524 
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 594,172.79 是 

1303261000192 20190514 

394843149 
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 281,851.20 是 

1303521000212 20190529 

405074997 
中国光大银行武汉汉阳支行 159,140.40 是 

期末终止确认金额小计  1,420,164.39  

1313521010009 20190311 

359073473 
湖北银行 378,290.00 否 

1402421000019 20190121 

331643099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 442,988.81 否 

1306603000010 20190312 

359501687 
广发银行中山分行 284,764.55 否 

1501581000004 20190311 

358934242 
汇丰银行广州分行 405,493.75 否 

1402421000019 20190411 

376892579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 108,744.00 否 

1313521010009 20190415 

378466685 
湖北银行 636,701.70 否 

1402421000019 20190612 

412866090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 239,236.80 否 

1313521000011 20190617 

414901830 
汉口银行 688,875.10 否 

1402421000019 20190624 

419646649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 28,704.00 否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小计  3,213,798.71  

合  计  4,633,963.10  

注：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无已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4,633,963.10 元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终止确认的金额合计 1,420,164.39 元，未终止确认

的金额合计 3,213,798.71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以上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到期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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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票据号码 承兑银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已背书未到期 

银行承兑汇票（元） 

期末是否 

终止确认 

131345206091420171024 

120745072 
青岛银行 1,000,000.00 否 

1313452060914 20171024 

120745056 
青岛银行 1,000,000.00 否 

1313452060914 20171024 

120745097 
青岛银行 1,000,000.00 否 

1313452060914 20171024 

120745152 
青岛银行 1,000,000.00 否 

1313452060914 20171024 

120744980 
青岛银行 220,000.00 否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小计  4,220,000.00  

合 计  4,220,000.00  

注：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无已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4,220,000.00 元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终止确认的金额合计 0.00 元，未终止确认的金额

合计 4,220,000.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以上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到期承兑。 

2016 年 12 月 31 日无已背书或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调整后，公司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3、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及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变动及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比例 

应收票据  321.38     

流动资产合计 34,112.27 34,433.65 0.94% 28,472.95 28,472.95  

资产总计 72,647.36 72,968.74 0.44% 69,605.24 69,605.24  

其他流动负债  321.38     

流动负债合计 29,694.05 30,015.43 1.08% 28,338.52 28,3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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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43,123.69 43,445.07 0.75% 43,123.20 43,123.20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比例 

应收票据 430.60 852.60 98.00%    

流动资产合计 16,610.21 17,032.21 2.54% 20,363.17 20,363.17  

资产总计 60,252.54 60,674.54 0.70% 61,452.87 61,452.87  

其他流动负债  422.00     

流动负债合计 32,106.38 32,528.38 1.31% 32,716.21 32,716.21  

负债合计 40,014.15 40,436.15 1.05% 44,334.53 44,334.53  

上述事项调整后，对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不产生影响。 

（2）合并利润表主要科目变动及影响 

本次应收票据的差错更正不影响报告期各期合并利润表。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变动及影响 

本次应收票据的差错更正不影响报告期各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科目变动及影响 

本次应收票据的差错更正不影响母公司报告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上述两项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申报会计师重

新出具了最近三年一期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9] 32867 号），公司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

师据此相应修订了《招股说明书》、《发行保荐书》等文件，发行人律师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

书。 

（三）其他问题（3），请发行人重新说明收购广州南新的对价构成情况， 包括识别出

的资产、商誉等的金额情况。 

1、公司并购广州南新支付现金 9,024.23 万元，交割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具体构成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交割日账面价值 交割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货币资金 1,424.59 1,424.59 

应收账款 2,244.43 2,244.43 

其他应收款 31.15 31.15 

预付账款 58.73 58.73 

存货 1,888.40 1,8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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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交割日账面价值 交割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待摊费用 11.36 11.36 

流动资产小计 5,658.66 5,658.66 

固定资产 1,161.18 1,575.36 

长期待摊费用 432.00 432.00 

其中：厂房 GMP 改造支出 432.00 432.00 

非同一控制下识别无形资产  5,801.20 

其中：30 项生产配方及工艺  2,995.61 

28 项中文商标和 27 项英文商标  2,805.59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4 

其中：非同一控制下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9.04 

资产总计 7,251.84 13,476.26 

应付账款 1,748.48 1,748.48 

预收账款 264.28 264.28 

应付工资 573.64 573.64 

应交税金 75.41 75.41 

其他应付款 1,066.28 1,066.28 

应付股利 716.47 716.47 

其中：评估基准日到购买日被收购

方享有的收益 

716.47 716.47 

流动负债合计 4,444.56 4,444.56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62.88 

其中：非同一控制下确认递延所得

税负债 

 1,562.88 

负债合计 4,444.56 6,007.44 

净资产合计 2,807.28 7,468.82 

注：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10]2-11 号交割日的审计报告和湖南大唐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交割日即 2009 年 12 月 29 日广州南新账面净资产为

2,807.28 万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7,468.82 万元。 

2、商誉的计算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收购广州南新 83%股权支付对价① 9,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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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广州南新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② 7,468.82 

商誉③=①-②×83% 2,825.11 

公司合并日确认商誉金额④ 2,825.56 

差额 0.45 

注：差异原因是交割日（2009 年 12 月 29 日）与财务报告合并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

产生的细微差异。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与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签订的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技术转让合同》，

结合合同主要条款，检查付款凭据及审批流程； 

2、评价公司外购辛伐他汀原料药非专利技术确认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 

3、获取公司票据备查簿及查询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复核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情况； 

4、获取公司相关应收票据终止确认调整的相关董事会决议，复核公司调整后的应收票据

终止确认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获取公司收购广州南新 83%股权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复核

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以及商誉的计算过程。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说明的内容与我们所了解的信息一致；外购辛伐他汀原

料药非专利技术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公司内控履行了相关程

序；公司背书终止确认应收票据等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要求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收购广州南新购买日商誉计算不存在重大

差异，相关会计处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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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续） 

天职业字[2019]372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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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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